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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4698-4709 号

申请人：陈雪芳等 12 人。（详细见附表 1：申请人基本信

息表）

委托代理人：温德民，男，北京市盈科（广州）律师事务

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讯裕佳美食店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南洲路 78 号。

投资人：许文娟，该单位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卫铭涛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黄定平，男，广东金海圣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陈雪芳等 12 人与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讯裕佳美

食店关于工资、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

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陈雪芳等 8 人及其委托代理人温德民和

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卫铭涛、黄定平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

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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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于 2023 年 9 月 14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0 月 24 日至 2022

年 11 月 23 日工资共计 54900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

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0 日工资共计 47960 元；三、被申

请人支付申请人赔偿金 757200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为申请

人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证明。（详细见附表 2：申请人仲

裁请求明细表）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由于三年疫情，我单位压力山大，在

苦苦支撑，2022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底，海珠区全面封控，禁止

堂食，我单位暂停营业，资金困难，只给几个参加了外卖劳动

的员工以加班费的形式支付了一点报酬，没有钱支付给其他封

控在家的员工。我单位的做法得到了员工的同情和理解，并没

有提出支付工资的要求。随着疫情防控的解除，在员工的支持

下，获得重生的讯裕佳迅速恢复活力，员工也有了稳定的就业

机会，比较满意的报酬。现在我单位因故又遭大难，陷入灭顶

之灾，如果这 12 位申请人旧事重提，要求支付疫情封控期间的

工资，我单位愿意积极面对，协商解决问题。二、由于我单位租

赁的经营场所被南洲街道办 2023 年 8 月 21 日非法强拆，成为一

片瓦砾，我单位的经营停顿，但 8 月份的整月工资如期足额发放，

所有的员工都领取了工资，只有这 12 位申请人中的 11 位没有前

来我单位财务领取，他们如果要领，找卫某即可，没有任何障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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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我单位没有提出解除与 12 位申请人的劳动关系，更没有违

法解除与 12 位申请人的劳动关系，所以不存在向 12 位申请人支

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问题。四、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，

解除劳动关系的方式有三种，即劳动者单方解除，用人单位单方

解除以及双方协商解除，而本案 12 位申请人没有单方解除与我

单位的劳动关系，我单位没有单方解除与 12 位申请人的劳动关

系，双方也没有协商解除劳动关系，既然双方没有解除、终止劳

动关系，所以就不存在我单位向 12 位申请人出具解除劳动关系

证明的问题。2023 年 9 月 14 日前后，12 位申请人都根本没有来

过我单位提出此要求。五、2023 年 8 月 20 日我单位仍在红火经

营，2023 年 8 月 21 日早上 6 点左右，南洲街道办将讯裕佳合法

租赁的经营场所南洲路 78 号非法拆成一片废墟，并派保安守卫

不能靠近，我单位的经营立马瘫痪。面对灾难，老板一面立即准

备行政起诉南州街道办，一面在当天(2023 年 8 月 21 日)晚上，

让李某总经理在富鸽工作群安慰大家“请大家放心。我们两间富

鸽天下都是同一个公司，现在不会让你们失业的，我们会安排工

作大家做的”。第二天(2023 年 8 月 22 日)早上，又让李某总经

理在富鸽工作群告诉大家“通知，因强拆原因，讯裕佳富鸽天下

只能休市几天了，休市期间工资亦会发放给各位员工，若是有员

工要辞职的，今天上午九点半可以到富鸽天下旗舰店结算工资，

其它不辞职的员工就休整几天等候上班通知，我会同大家一起在

更好的环境重新开始工作。各部门主管发通知下去把”。结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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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一个员工提出辞职，都在家休整。从我单位的通知清楚看出，

我单位老板不忍见到员工失业，没有一丁点主动提出与员工解除

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。老板的做法很明确，一是按照党和政府的

“稳就业、保就业”政策，尽企业家绵薄之力，二是希望留下熟

练员工，储蓄人才，以便尽可能在附近找好经营场地东山再起，

三是在富鸽天下南洲路店(讯裕佳)马路对面几百米的地方，老板

的富鸽天下旗舰店(广州市惠苑酒楼有限公司)(又称富鸽天下星

晖园店)生意正旺，也需要增加一批员工做事。2023 年 8 月 30

日，员工们休息一个多礼拜了，老板也协调好了富鸽天下星晖园

店工作，就让讯裕佳财务卫某通知每一位员工“8 月 31 号回富

鸽天下星晖园店上班”。我单位的行为诚意满满，没有任何套路

和虚伪，没有任何要解除与员工劳动关系的意思，符合劳动法律

法规，在道德上能站住脚，甚至可以说有点点高尚。有好些员工

到富鸽天下旗舰店上班了，现在李某等员工与广州市惠苑酒楼有

限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，卫翠婷等的劳动关系仍在我单位但在富

鸽天下旗舰店上班。这 12 位申请人没有回复卫翠婷的微信，没

有到富鸽天下旗舰店上班，也没有向我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关系，

也没有向我单位要求协商解除劳动关系。2023 年 9 月 14 日，这

12 位员工提起劳动人事仲裁。解除劳动关系解除权属于形成权，

该权利的实现系以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作出明确意思表示

作为生效要件，即该权利发生效力的前提，系权利主体向权利所

指向的对方主体有效传达意思表示。在本案中，我单位没有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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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动议或行使解除权，双方也没有进行解除劳动

关系的协商。这 12 位申请人在仲裁申请书中说:“2023 年 8 月

30 日，被申请人通知申请人去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沥滘星晖园三

街 8 号 1-2 层上班，但这个店的经营主体是“广州市惠苑酒楼有

限公司”，而不是“广州市海珠区讯裕佳美食店”，因此申请人

认为被申请人此举已然违法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。”这

12 位申请人的说法完全是对法律和事实的错误理解。12 位申请

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讯裕佳行使了解除权，违法解除了与他们之

间的劳动关系。12 位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讯裕佳支付违法解除

劳动关系赔偿金和向申请人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缺乏前提条

件及事实基础，请求仲裁委依法驳回 12 位申请人的这两项仲裁

请求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3 日工资问

题。申、被双方确认申请人入职被申请人处及入职时间、岗位、

月工资标准（详细见附表 3：案件查明情况一览表），被申请

人在 2022 年 10 月 24 日因疫情原因通知申请人停工停产，直至

2022 年 12 月 8 日复工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没有支付其 2022

年 10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3 日期间的工资。被申请人主张

停工停产期间仅有部分员工留守派送外卖，该部分员工按照每

天 100 元加班费已支付工资，在家员工并未发放停工停产期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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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资，疫情期间已口头告知申请人不发放该期间工资，申请人

并未提出反对意见，直至离职前申请人均未对该工资提过异议

或投诉。申请人确认其未对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提出过异议或投

诉，但被申请人未告知其该期间工资发放方式，现因通过法律

途径了解到该项权益故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该期间工资。申请人

提交 2022 年 10 月、11 月工资表拟证明被申请人发放工资金额。

被申请人对该证据金额予以确认。本委认为,申请人确认其均已

按照 2022 年 10 月、11 月工资表金额收到被申请人发放该期间

的工资，申请人对上述期间的工资数额并未提出过异议或向有

关部门投诉。申请人作为领取劳动报酬的当事人，如若在职期

间领取的工资低于双方约定的数额，理应对此损害自身根本利

益的事宜提出言语上的异议，或采取行为上的抗议，然本案中，

并无任何证据显示申请人曾就 2022 年 10 月、11 月期间工资差

额向被申请人提出异议或向劳动行政部门进行投诉，故其该不

作为的行为难以反映其对 2022 年 10 月、11 月期间工资收入存

在不满或不予接受的态度，即申请人对被申请人计发的该期间

的工资数额系认可的。因此，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支付其 2022

年 10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3 日工资的事实依据不足，本委

对此不予采纳。综上，申请人陈雪芳等 12 人该项仲裁请求缺乏

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，本委对此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 2023 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0 日工资问题。

申请人主张其在2023年8月1日至2023年8月21日正常出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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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8 月 22 日至 2023 年 8 月 30 日期间因被申请人的店面

被拆除被迫休假，直至 2023 年 8 月 30 日被申请人通知申请人

到另外店面上班，申请人认为双方劳动关系解除，故 2023 年 8

月31日未上班。被申请人未支付申请人2023年 8月1日至2023

年 8 月 30 日的工资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1 日至

2023 年 8 月 20 日正常出勤，2023 年 8 月 21 日早上 6 点其店面

已被强拆，故 2023 年 8 月 2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0 日期间单位

统一全部放假，申请人均未上班，2023 年 8 月 31 日申请人因

个人原因不上班，被申请人已通知申请人前往领取工资，但申

请人并未领取。申、被双方确认 2023 年 8 月工资发放金额与工

资表一致，被申请人未发放该期间工资。2023 年 8 月份工资表

显示申请人实发工资分别为：陈雪芳 4600 元，何绮慧 4500 元，

黄飞 3900 元，黄毫 4300 元，马延平 5900 元，朱喜连 4600 元，

林银娣 4600 元，岑雪媛 4300 元，谢舒 4000 元，刘玉婷 4100

元，韩思琪 3160 元。本委认为，申、被双方对于 2023 年 8 月

载明的工资数额不持异议，而被申请人亦确认尚未支付申请人

2023 年 8 月工资，故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

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陈雪芳等 11 人 2023 年 8 月 1

日至 2023 年 8 月 30 日工资共计 47960 元。（详细见附表 4：

仲裁裁决明细表）

三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员工卫翠婷于

2023 年 8 月 30 日通知申请人至其他经营主体公司上班，并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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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该主体公司人事部经理微信，告知其与该人事经理沟通，故

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该行为已明确作出解除表示，故被申请人

应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。被申请人主张双方劳动关

系未解除，其未与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关系，劳动者亦未向被

申请人提出，2023 年 8 月 21 日被申请人场地被街道非法强拆，

其事前不清楚会发生强拆事件，故未做好任何准备，2023 年 8

月 2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0 日安排全体员工休假，2023 年 8 月

30 日其员工通知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31 日至海珠区沥滘星晖园

三街 8 号 1-2 层广州市惠苑酒楼有限公司上班，该新地点在申

请人原工作地点马路对面，距离仅几百米，申请人工资、待遇、

工作内容等均未发生变化，劳动关系主体是否变更需申请人

2023 年 8 月 31 日至新公司沟通，申请人可选择继续与被申请

人续存劳动关系，或与新公司建立劳动关系，即使变更劳动关

系主体申请人工龄也将延续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 2023 年 8 月

30 日的通知并未告知以上细节。申请人提交微信聊天记录、拆

迁照片、广州市惠苑酒楼有限公司登记信息拟证明其主张。“富

鸽工作群”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某讯裕佳总经理 8 月 21 日晚上

19:54 告知员工“请大家放心。我们两件富鸽天下都是同一个

公司，现在不会让你们失业的，我们会安排工作大家做的”，8

月 22 日上午 07:54 通知员工“通知，因强拆原因，讯裕佳富鸽

天下只能休市几天了，休市期间工资亦会发放给各位员工，若

是有员工要辞职的，今天上午九点半可以到富鸽天下旗舰店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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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工资，其他不辞职的员工就休整几天等候上班通知，我会同

大家一起在更好的环境重新开始工作。各部门主管发通知下去

吧。”8 月 30 日被申请人财务卫某通过微信或电话告知申请人

2023 年 8 月 31 日 10 点回富鸽天下星晖园店上班，有事情找富

鸽天下人事部施经理沟通，并微信推送该经理微信名片。广州

市惠苑酒楼有限公司登记信息载明其法定代表人为莫院群，股

东包括刘秀兰、莫院群、广州迎福盛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。被

申请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，并举证被申请人地址与广

州市惠苑酒楼有限公司大门招牌照片、被申请人注册地址不动

产登记查册表、隐名投资协议、广州迎福盛宴餐饮管理有限公

司企业信用信息、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传票等证据拟证明两家店

招牌均为富鸽天下，被申请人营业地址产权合法，被申请人员

工卫铭涛与莫院群于 2019 年签订隐名投资协议，2019 年 4 月 4

日卫铭涛全资收购广州市惠苑酒楼有限公司，卫铭涛以莫院群

名义持有该公司股份，广州迎福盛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

表人为卫铭涛，被申请人已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已强制拆除房

屋或者设施为由起诉南洲街道办。本委认为，其一，用人单位

作为市场经济主体有经营自主权和内部管理权，可以根据公司

的生产经营需要对劳动者进行调岗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因其经

营地址被拆除的客观情况无法在该地址继续经营，需将申请人

的工作地点调整至海珠区沥滘星晖园三街 8 号 1-2 层，新工作

地点距离原工作地点仅几百米距离，且未有证据显示申请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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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位、工资待遇等因工作地点的调整而有所降低，也无证据显

示上述调整具有侮辱性、惩罚性等情况，申请人主张调整后新

工作地址用工主体不同，但亦无证据证明调整后即变更用工主

体，故被申请人的调岗行为不存在明显不合理或有损申请人合

法权益的情形，应属用人单位经营管理自主权范畴，申请人理

应服从安排到新的工作地点报到上班。其二，即便申请人对被

申请人要求其前往海珠区沥滘星晖园三街 8 号 1-2 层工作不接

受，但其作为劳动者，在双方劳动关系依然存续的情况下，其

属于被申请人组织架构的工作人员，具有接受被申请人管理及

约束的责任，同时亦存在依约定按时按质履行劳动的义务。因

此，在被申请人已通知申请人需 2023 年 8 月 31 日上班的情况

下，申请人不存在可不返岗依然休息的权利和自由。而本案中，

在被申请人未单方面作出解除行为的情况下，申请人在 2023 年

8 月 31 日之后既不到岗、不请假，又无其他合理理由，故本委

认定申请人系因拒绝被申请人的工作安排而于 2023 年 8 月 31

日主动解除，该情形并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

第四十六条、第八十七条规定的用人单位需支付经济补偿或赔

偿金之法定情形。鉴此，申请人陈雪芳等 12 人该项仲裁请求于

法无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四、关于开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的问题。申、被双方均确

认被申请人未向申请人开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。本委认为，申、

被双方对申请人入职时间无异议，另根据上述本委查明，本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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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申请人系因拒绝被申请人的工作安排而于 2023 年 8 月 31

日主动解除双方劳动关系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

第五十条的规定，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

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。因此，被申请人应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向

申请人陈雪芳等 12 人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六条、第五十条、第八十七条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

第四十八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陈雪芳等 11 人 2023 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0 日工资

合计 47960 元（详细见附表 4：仲裁裁决明细表）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应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向申

请人陈雪芳等 12 人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

三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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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附表：1.申请人基本信息表

2.申请人仲裁请求明细表

3.案件查明情况一览表

4.仲裁裁决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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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首席仲裁员

仲 裁 员

仲 裁 员

二○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

书 记 员

书 记 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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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4.仲裁裁决明细表

案号 申请人

工资
其他请求

期间 数额（元）

4698 陈雪芳 2023 年 8月 1日至 2023 年 8月 30日 4600

开具解除劳

动关系的证

明

4699 何绮慧 2023 年 8月 1日至 2023 年 8月 30日 4500

4700 黄飞 2023 年 8月 1日至 2023 年 8月 30日 3900

4701 黄毫 2023 年 8月 1日至 2023 年 8月 30日 4300

4702 马延平 2023 年 8月 1日至 2023 年 8月 30日 5900

4703 朱喜连 2023 年 8月 1日至 2023 年 8月 30日 4600

4704 林银娣 2023 年 8月 1日至 2023 年 8月 30日 4600

4705 岑雪媛 2023 年 8月 1日至 2023 年 8月 30日 4300

4706 陈卓辉 无

4707 谢舒 2023 年 8月 1日至 2023 年 8月 30日 4000

4708 刘玉婷 2023 年 8月 1日至 2023 年 8月 30日 4100

4709 韩思琪 2023 年 8月 1日至 2023 年 8月 30日 3160


